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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宋歌 文/图

刘艳艳是淮阳区人民检察院第二

检察部员额检察官。 自 2019 年成为员
额检察官以来，她一直从事刑事案件的
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工作，办理各类刑
事案件 300 余件。

工作中， 刘艳艳始终坚持忠于职
守、严格执法理念，力求把每一起案件
都办成铁案。 为办好一起案件，她要求
自己每个卷宗至少翻阅 3 次以上。在她
的时间表里，8 小时工作制的界限早已
模糊，无论多苦多累，她总是保持火一
般的热情，以坚强的毅力、顽强的韧劲
和甘于奉献的精神，践行着自己的入党
誓言。

有温度的司法才能让法律走入人

心。 办案过程中，刘艳艳认真倾听案件
背后的故事，了解案件的起因、犯罪的
动机，在保持理性的同时，她倾注情感，
让恶徒受到制裁，使弱者受到保护。

一路走来，虽然有过抱怨、有过委
屈，但刘艳艳从不后悔。从检十余年，岁
月回赠她的是对公平正义的更深刻的

理解，是对服务群众更质朴的情怀。 因
为热爱，所以坚持 ；因为忠诚 ，所以无
悔。行者方能致远，奋斗路正长。在未来
的路上，作为一名 80 后的检察干警，愿
保守初心，以梦为马，不断前行。 ③5

3 万余尾鱼苗放流汾河

�������商水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商水县
农业农村局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记者 窦娜 通讯员 苑立兵

本报讯 11 月 1 日上午，商水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商水
县农业农村局在汾河商水周庄闸段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伴随着水箱阀门缓缓打开，3 万余尾鱼苗激起欢乐的水
花，成群结队地游入汾河。

此次活动是检察机关针对一起非法捕捞刑事案件采

取的生态修复举措，有望进一步改善汾河水域群落结构，
保护汾河渔业资源及沿河生态环境。

今年 5 月 19 日，邵某某等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使用
电鱼设备在汾河进行非法捕捞，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因
邵某某等人在涉嫌刑事犯罪的同时， 损害了汾河水生资
源，经农业农村部门鉴定评估，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 法院根据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判决邵
某某等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并公开道歉。

长期以来，商水县人民检察院立足新时代检察职能，认
真落实“刑事打击+公益诉讼+社会化综合治理”检察理念，
从严打击危害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与行政机关积极配合协
作，推动形成多层面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的法治共识。 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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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我在诉”之心 书写“检察为民”答卷
沈丘县人民检察院

□记者 窦娜 通讯员 胡新建 张棚 文/图

沈丘县人民检察院在依法履行法律职责的同

时，勇于扛牢政治责任，切实抓好新时代 “枫桥经
验”的落实，在化解基层群众矛盾、解决群众诉求、
守护群众身边的安全上，提升检察服务能力。

将矛盾化解融入办案全过程

“我们一定珍惜这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以后遇事
不冲动，给孩子们做好榜样。 ”被不起诉人王某甲、王
某乙握着沈丘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手，感激地说。

2023 年 1 月， 王某甲在接送孩子放学的途中，
与同向驾车行驶的艾某发生口角争执，进而引发厮
打。 王某甲与同车的王某乙将受害人艾某打倒在
地，经法医鉴定为轻伤二级。 案件移送到沈丘县人
民检察院后，承办检察官详细阅卷，认为该案系轻
微刑事案件， 涉案双方发生冲突是因为一时冲动，
有调解的空间和可能。经了解，王某甲经济不富裕，
不能满足被害人的赔偿要求，调解无果后，和解工
作陷入僵局。

在了解案件未能达成和解的原因后，承办检察
官化身调解员，组织双方开展调解，并进行公开听
证。 通过多次耐心劝导后，涉案双方最终达成和解
协议，被害人出具了谅解书。和解后，该院依法作出
相对不起诉决定。

今年以来， 沈丘县人民检察院共促成和解案件
23件。 这些案件的办理，修复了人际关系、缓和了社
会矛盾，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民事支持起诉解决群众诉求

2023 年 4 月 22 日， 曾在沈丘县某服饰有限公
司打工的阙某某等 10 人来到沈丘县人民检察院，
反映其所在公司拖欠工资的情况。沈丘县人民检察
院民事检察部门根据相关规定， 于当日受理了 10
名申请人的申请，支持他们依法维权。

案件受理后，该院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向法律
援助机构发出提供法律援助的建议。 随后，承办检
察官与援助律师围绕案件具体情况，为申请人提供
法律咨询，协助他们收集证据材料，引导他们向法
院依法起诉维权。

案件办理过程中，承办检察官走访发现，涉案
公司为一家小微企业，2019 年以前经营状况良好，
员工达 50 余人，后因疫情导致订单锐减，企业经营
困难，造成拖欠员工工资问题。目前虽已恢复生产，
但因员工相继辞职，面临可能逾期交货的难题。 为
尽快解决双方争议，化解社会矛盾，让阙某某等人
早日拿到被拖欠的工资，同时解决涉案公司的实际
困难， 承办检察官积极与沈丘县人民法院沟通，决
定引导双方进行和解，双方均表示同意。 后经检察

机关协调，涉案公司同意先为阙某某等人支付部分
拖欠的工资，剩余部分分期兑现；阙某某等人如能
继续为该公司工作，工资可以进行日结。 2023 年 4
月 27 日，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签订调
解协议，涉案公司当庭支付给阙某某等人一部分工
资。 之后，阙某某等人与该公司重新签订了劳动合
同。

司法救助为被害人解困

2023 年 6 月，承办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未成
年被害人王某某家中仅父女两人， 其父亲双目失
明，无劳动能力，母亲去世多年 ，家庭生活陷入困
境。 在承办检察官的帮助下，相关部门为王某某发
放了 5000 元救助金， 并将其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保障范围，每月发放基本生活补贴 1050 元，有效
缓解了其家庭困难的局面。

因王某某的父亲没有监护能力，承办检察官通
过与王某某的成年亲属座谈、 制订协助监护方案、
在王某某成年亲属中指定协助监护人等，联合对王
某某进行监护、教育。针对王某某年幼、自我保护能
力弱等情况，承办检察官邀请心理咨询师对其开展
心理疏导，实施心理救助，联合县妇联、团县委对王
某某及该村困难儿童进行慰问。 现在，王某某的学
习、生活已步入正轨。

今年以来， 沈丘县人民检察院联合该县教育、
民政、司法等部门，深挖救助线索 ，加强对未成年
人、困难妇女等弱势群体的救助力度，促进了案件
办理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行政公益诉讼守护群众安全

2022 年，沈丘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收割机
致人死亡案件时，通过大数据检索发现，自 2019 年
以来，全县有 10 起同类过失致人死亡案件发生，经
济损失 300 万元。 为提高安全作业技能、强化对特
殊作业车辆的监管，该院召集责任单位，共同召开
“助力乡村振兴，维护安全生产”专题座谈会，并向
责任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相关责任部门联合制
订“平安农机”创建活动工作方案，将农机安全监管
向基层延伸。

在办理此案中，沈丘县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检
察职能，运用大数据手段，对涉农机安全生产案件
进行类案分析，聚焦监管漏洞，制发检察建议，助力
农机安全生产。

多年来，沈丘县人民检察院聚焦推动解决检察
办案中发现的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普遍性、共同
性、行业性、区域性的深层次问题，推动诉源治理，
以更高质量的检察建议推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
升社会治理效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贡献了检察智慧和检察力量。 ③5

沈丘县人民检察院召开案件公开听证会。。

刘艳艳认真审阅案件材料。。


